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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 科：地政 

科  目：不動產估價 

 

一、依據特徵價格法，請問影響土地價格之主要特徵有那些？請依據其影響程度高低說明其如何

影響土地價格？（25 分） 

★★ 

特徵價格法、影響價格因素 

【擬答】 

特徵價格法是一種基於商品的特徵隱含價格不同，而商品的價值即為各項特徵市場價值的

總和，藉以用來評估商品價值之方法，常見採用複迴歸模型進行分析，即不動產估價技術

規則所稱計量模型分析法的其中一種方式。 

影響土地價格的重要特徵： 

土地使用分區：土地屬於商業區、工業區、農業區等，因為土地使用分區的不同，將導

致其最高最有效利用樣態之差異，當開發後產品可獲得價值越高時，其土地價值更高。 

容積率：可開發土地容積率不同，將導致開發後產品總量差異，因此一般市場中，容積

率越高的土地，通常價格越高。 

土地臨路：土地臨路與否，臨路之寬度或道路等級等，均影響土地使用的便利性，因此

土地臨路條件越佳，土地價格越高。 

 

二、請說明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之估價作業程序有何異同？又為何兩者估計出之價格差異大？

（25 分） 

★★★ 

土地法、平均地權條例、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

【擬答】 

根據平均地權條例第46條規定公告土地現值之評估：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對於轄區內之

土地，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，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

評定，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一月一日公告，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，申報土地

移轉現值之參考；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。 

根據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規定公告地價之評估：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

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程序如下： 

 

 

 

公告及申報地價，其期限為三十日。 

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。 

兩種法定地價的評估程序類似，惟公告地價目前每二年評估一次，並且以收益案例為主，

公告現值則每年評估一次，以市場交易案例為主。 

目前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之差異主要在於目的性不同所致，公告現值為了作為納稅與過去

曾採用作為徵收補償基準，必須要貼近市場價值，因此主要評估採用市場交易案例，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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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價則作為地價稅課徵之稅基，為了符合合理課稅前提，以土地目前可創造收益作為納稅

基準，因此較採用收益案例評估，由於收益能力未必能夠反映土地的交換價值與期待性，

因而導致二種法定地價有明顯的價格落差。 

 

三、請問區分地上權估價之主要方法有那些？各有何優劣點？（25 分） 

★★★ 

區分地上權估價方式 

【擬答】 

區分地上權估價方式雖然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未有規定，惟實務上可採用方法包含： 

買賣實例比較法：於同一供需圈內蒐集近期類似之區分地上權轉讓案例，再就轉讓價格

以比較法進行情況、價格日期、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修正，以求得勘估標的區分地上權

價格。 

設定實例比較法：於同一供需圈內蒐集近期類似之區分地上權設定案例，再就設定價格

以比較法進行情況、價格日期、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修正，以求得勘估標的區分地上權

價格。 

價格比率法：先以比較法或土地開發分析法求得土地所有權價格，再判定區分地上權佔

土地所有權之價格比率，以土地所有權價格乘以前述價格比率可得區分地上權價格。前

述價格比率之判定，須根據契約內容、區分地上權期間、地方習慣及法令規定綜合權衡

之。 

立體利用阻礙率法：先以比較法或土地開發分析法求得土地所有權價格，另設想勘估標

的於立體空間利用效能比率，再判定該區分地上權可能影響之範圍（立體利用阻礙

率），再以土地所有權價格（單價）乘以該區分地上權水平投影面積乘以立體利用阻礙

率，可得區分地上權價格。計算公式如下： 

區分地上權價格＝土地所有權價格×平面利用阻礙率×立體利用阻礙率。 

樓層別效用比率法：先以價格比率法求取地上權價格。再判斷該區分地上權妨礙立體空

間利用之樓層別效用佔總樓層別效用之比率。以前述地上權價格乘以該比率，即可得區

分地上權價格。 

各方法採用之優缺點分析如下： 

買賣實例比較法：具有合理市場性，但相關案例稀少時難以採用。 

設定實例比較法：案例相較買賣實例比較法豐富，但設定標準不一定符合市場交易水

準。 

價格比率法：間接評估合理價值，但比率萃取之案例難以同時具備地上權權利金與交易

價格，通常以估價師評估價格萃取價格比率，估價師對於地價之假設前提可能影響價格

比率評估結果。 

立體利用阻礙率法：立體利用阻礙率較符合區分地上權可能的各種樣態，評估較不受到

案例稀少性之影響，惟阻礙率之判斷可能相對主觀。 

樓層別效用比率法：樓層別效用比相較於立體利用阻礙率較容易評估，惟對於非建築範

圍或區域建物利用度較低的個案評估較為困難。 

 

四、以 107 年 3 月 31 日為基期，在 112 年 3 月 31 日臺北市、新北市地價指數分別為 107.86、

110.95，同期間不同單位所發布的房價指數如下表，請問為何房價漲幅會明顯大於地價漲

幅？在進行土地估價時，直接以地價指數進行調整是否合理？（2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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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地價 

指數 
A 房價指數 B 房地產指數 

內政部住宅 

價格指數 

時間/地區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新北市 

107Q1 100 100 101.82 103.09 82.89 90.23 99.46 101.48 

112Q1 107.86 110.95 122.47 136.64 119.41 132.13 113.05 123.36 

變動率

（%） 
7.86 10.95 20.28 32.54 44.06 46.44 13.66 21.56 

 

★★★ 

價格日期調整、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

【擬答】 

根據題目所提供資料，同一時期房價指數之調幅均明顯大於地價，主要原因推測如下： 

地價反應相對房價落後：根據經濟理論，短期土地供給彈性較為僵固，因此短期房價高

低影響建商取得地價高低，地價相對反映落後。 

土地交易案例稀少，導致對於地價上漲結果產生落後或偏誤：由於我國土地交易案例相

對稀少，地價指數基於地價調查估計規則所評估結果加以分析，以交易案例推估全棟價

格後，減去建物現值、裝潢設備及庭院設施費用、建物買賣正常利潤後獲得地價，此時

因為評估過程參數設定的影響，可能導致評估結果偏離合理市場行情，且因為案例多取

用自價格日期以前，可能導致地價調幅判斷落後。 

土地價格受到建築成本上升之影響：由於此時期除了房價上漲幅度高外，營造成本推升

也相當明顯，因此推動房價的重要因子可能是建築成本的增加，若依據土地開發分析法

的邏輯試算，土地價格之漲幅可能確實不若房價增值速度。 

土地估價不應該直接以地價指數進行調整，是因為土地價格指數目前國內僅有內政部所統

計發布之都市地價指數，該指數為半年期指數，且涵蓋範圍有限，對於價格調整的敏銳度

及適用性有限，估價師應該要視標的的類型、日期、區位等加以合理判斷，以更準確的把

握地價動態。另外，從內政部住宅價格指數與A及B房價指數分析，公部門所統計數據似偏

於保守，若估價師僅依賴都市地價指數，不僅失其專業，也可能受到數據偏誤的影響，錯

估資產價值而損及客戶權益。 

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/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12 地方政府特考） 

共 4 頁 第 4 頁 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 
 

 

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/

